
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
碩士生畢業提前請領核發學位證書申請書 

(擇一 □修業滿2年 

勾選) □已申請提前畢業經核准後次學期 (需檢附系務會議審定通過資料)  

本人學號：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

為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系、學位學程 

學生，已完成學位考試成績及格全部修課成績到齊登錄在案，並符合畢業資格。 

玆因      （原因），亟需使用學位證書，請准予先行核發。 

此致 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教務處 

 

 

學生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●請先至畢業離校審核系統確認，若未開啟日間部碩士生請洽教學業務組(行政大樓１樓)  

碩在職或產碩專班學生請洽進修教務組(四期教學大樓６樓) 
 

1、 
教學業務組承辦人 

□學位考試成績已登錄 2、 
教學業務組組長 

  

3、 
教 務 長 

  

 

備註：日間部碩士畢業生申請提早核發學位證書經核准並完成離校程序後，

請於3個工作日後攜帶學生證及印章至教學業務組領取學位證書。 


